（行政复议机关或行政复议机构）
26.行政复议听证通知书
   
 〔    〕  号

（当事人）           ：
（申请人）     对（被申请人行政行为）        [不履行法定职责]不服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，本机关依法已予受理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》第三十三条的规定，本机关决定于    年  月  日  时  分在（听证详细地址）             举行行政复议听证会，请你（们／单位）携带有关证据材料准时参加。无正当事由逾期不参加，视为放弃听证。
本次听证会主持人：        听证员：              。如认为听证主持人或者听证员存在法律规定中应当回避的情形时，请在听证会开始前提出回避申请，并注明理由。当事人可以委托1至2名代理人参加行政复议听证。
特此通知。
    

     年  月  日
    （行政复议专用章或者行政复议机构印章）

